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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淡江大學學生會輔導辦法」第二條，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淡江大學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之直接選舉罷免事宜，依本辦法之規

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學生會選舉委員會之決議為之。 

第三條   學生會之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單記投票方式為之。 

第四條   本校正式學籍在學學生皆有選舉、罷免之權。 

第二章 選舉、罷免機關 

第五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罷免機關名稱為學生會選舉委員會，以下

簡稱選委會。 

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員之選舉事務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選委會由學生會會長聘請。 

二、選委會應置委員五至十一名。 

三、選委會內應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 

四、選委會存續期間始於籌組完成，終於當選宣誓就職日。 

學生會正、副會長及議會議員之罷免事務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選委會由學生評議會主席聘請。 

二、選委會應置委員五至十一名。 

三、選委會內應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 

四、選委會存續期間始於籌組完成，終於發布第三公告後。 

行政中心幹部兼任選委會委員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五條之一    若選舉委員會因故無法依時程進行聘任，學生事務處得代為召集。 

第六條    選委會辦公室得向輔導單位申請臨時場所辦理選務。 

第七條    選委會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一、選舉罷免公告事項。 

二、選舉罷免事務進行程序及計畫事項。 

三、候選人資格之審定事項。 

四、選舉宣導之策劃事項。 

五、選舉罷免之監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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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開票事務以選委會為之。 

七、監察員及選務工作人員遴聘、管理與監察事項。 

八、投票所、開票所之設置及管理事項。 

九、選舉罷免結果之審查事項。 

十、關於違反本辦法規定之事實認定及處分。 

十一、其它有關選舉罷免事項。 

第八條    選委會置監察員五至十一名，由選委會遴選之，報請選委會主任委員聘任之，並

指定一人為召集人，執行下列事項： 

一、候選人、助選員、罷免案提議人、被罷免人違反選舉罷免法規之監察事項。 

二、選舉人、罷免案投票人違反選舉罷免法規之監察事項。 

三、其它有關選舉罷免監察事項。 

四、行政中心幹部不得兼任監察員。 

其他監察員執行之監察職務事項，由選委會決議之。 

第九條    選舉委員、選務工作人員、監察員應參加選舉事務之培訓。 

第十條    選委會之預算，由學生會會本部編列之。 

第三章 選舉 

第一節 資格 

第十一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以全校為一選舉區。 

學生議會議員以各院為選舉區，並劃分大學部、研究生以及境外生。 

學生議員大學部名額，依各選舉區大學生總人數決定，每四百名選出一席；若

有餘額者，則再增加一名；不足四百名者，仍視為一席。 

學生議員研究生名額，依各選舉區研究生總人數決定，每一百五十名選出一席；

若有餘額者，則再增加一名；不足一百五十名者，仍視為一席。  

學生議員境外生名額，依各選舉區境外生總人數決定，每一百五十名選出一席；

若有餘額者，則再增加一名；不足一百五十名者，仍視為一席。 

前項各選舉區應選名額由選委會公告之。 

具雙主修資格者依其主要學籍所屬學院為其選舉區，並為該選舉區之選舉人。 

第十二條    候選人辦理登記時，應先繳納保證金，表件不足或保證金不足者，應拒絕其登

記申請。經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期間截止後，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登

記期間截止前撤回登記者，不得再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第十三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參選。申請登記之表件不全者，不予受

理。同一組候選人，經審定其中任一人資格不符者，則該組候選人，不准予登記。 

學生議員候選人應依登記時所屬學籍之選舉區登記參選。申請登記之表件不全

者，不予受理。候選人經審定資格不符者，則該候選人，不准予登記 

第十四條    本校在學學生不得同時登記為學生會正、副會長候選人及學生議會議員候選人。 

第十五條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資格不符者，應由選委會

於投票前撤銷其候選人登記資格，否則當選視同無效。 

第十六條    本校在學學生經候選人推薦，得依本辦法登記為其助選員。 

第十七條    擔任選委會委員、選務工作人員或監察員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或助選員。 

第二節 選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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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登記為學生會正、副會長候選人者，應繳納保證金額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本

項保證金於公告當選名單後七日內無息發還。若該組選舉未當選之學生會正、副會

長候選人，得票數未達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除以參選組數百分之五者，其保證金沒

收。 

登記為學生議會議員候選人者，應繳納保證金額新台幣伍佰元整，本項保證金

於公告當選名單後七日內無息發還。 

第十九條    選委會應於籌組完成後三日內發布公告，其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選委會成立日期。 

二、選委會選舉委員名冊。 

三、第一份選舉公告發布日期。 

第二十條    第一份選舉公告應於選委會籌組完成後七日內發布，其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選舉種類與名額。 

二、投票日期。 

三、候選人、助選員之登記期間，應繳資料與保證金。 

四、競選活動之起訖日期。 

五、其他應注意事項。 

第二十一條    選委會應於候選人、助選員登記截止後五日內發布第二份選舉公告。其內容

應包括： 

一、候選人及其助選員之個人履歷、政見大綱。 

二、公辦政見發表會之時間、地點與程序。 

三、投、開票之時間與地點。 

四、監察員名冊。 

第二十二條    選委會應於競選活動期間刊登選舉公報，包括內容如下： 

一、有關選舉各活動之起訖日期、地點與程序； 

二、投、開票之時間及地點。 

三、有關選舉活動之其他報導。 

第二十三條    選委會應在開票結束後三日內發布第三份選舉公告，其內容應包括： 

一、投票數、候選人之得票數。 

二、選舉結果。 

三、其他應注意事項。 

第二十四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之直接選舉投票日，由選委會公告之。競

選宣傳期為投票日前十五日至前二日，投票日前一天不得從事競選活動。唯補選

之公告日期不在此限。 

第三節 競選活動 

第二十五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候選人得從事下列競選活動： 

一、在校園內舉辦政見發表會。 

二、印製、張貼、分發傳單、海報等宣傳品。 

三、訪問選民。 

四、其他不違反本辦法之選舉相關活動； 

前項各款行為皆須遵守本校相關規範，如有違反者得由學校依校規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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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候選人及助選員從事競選活動不得違反下列規定： 

一、妨礙上課秩序及交通； 

二、於規定期間外從事競選活動； 

三、期約、賄選； 

四、對選舉相關人員惡意中傷或毀謗； 

五、其它妨礙選舉之活動。 

前項各款，若違規情節上屬預備階段或情節輕微者，選委會得以口頭警告。 

第二十七條    候選人之活動宣傳品應親自簽名並送選委會備查，選舉後應由候選人自行清

除之。 

第四節 投票及開票 

第二十八條    選舉人投票時，應憑加蓋當學期註冊章之有效學生證領取選舉票。 

第二十九條    投、開票所之設置，票選工具之製作，由選委會議決公告與製作。 

投票所於投票結束後，票匭即由選務人員彌封，運至選委會指定地點統一開

票。 

前項流程應有監察員在場監督。 

投、開票之起訖時間由選委會議決公告。 

第三十條    選舉之投票，由選舉人於選舉票圈選欄上，以選委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選一組。 

第三十一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視為無效票： 

一、不用選委會製發之選舉票。 

二、未依前條規定圈選一組。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組別。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組別。 

八、不用選委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前項無效票，應由開票所選舉委員同監察員認定；認定有爭議時，由全體選

舉委員與監察員表決之。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應為有效。 

第四章 妨礙選舉之處分 

第三十二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選委會得予以處分。  

一、對候選人或具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而約其放棄選舉，成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 

二、對候選人或助選員要求期約或收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已放棄成

為一定之候選、助選者。 

三、對於投票人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成為一定

之行使人。 

四、以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妨礙他人競選、助選自由，行使投

票權者。 

五、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書或演講散佈虛構事實，而足損

害他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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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強暴、脅迫、賄賂、惡意中傷、毀謗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妨礙選舉

委員、監察員或選舉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或使其為一定之行為者。 

七、故意破壞選委會之選舉公告、選舉公報等。押留、毀壞、掉換或奪取票

箱、選票、選舉人名冊、圈選工具等選務工具。 

八、投票時，將選票內容示於他人者。 

九、惡意妨害投、開票者。 

十、重複投票者。 

十一、違反本校規定者。 

違反本辦法之行為者，得由選委會決議並執行違規之處分或報請學生事務處

處分之。 

第三十三條    候選人、助選員若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選委會得取消其資格：  

一、違反本辦法競選活動之規定，有具體事實，情節重 大，足以妨害選舉者。 

二、以詐術使選舉產生不正當結果者。 

第三十四條    候選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選委會應為當選無效之宣告。  

一、候選資格不實者； 

二、當選票數不實，足以影響選舉結果者。 

第三十五條    對於違反本辦法之行為，本校在學學生皆得舉發，選委會並應受理之。 

第三十六條    選委會依本辦法所為之處分、決定或其他依職權行使之措施，當事人可依下

列申訴程序，以維護其權益： 

一、當事人於收到通知書或公告三日內，向選委會提出申訴。 

二、當事人對於選委會申訴回覆不服者，應於收到回覆書五日內向評議會提

出評議之請求。 

本條所稱當事人係指選委會所為之處分、決定或其他依職權行使之措施有直

接利害關係之人。 

第五章 選舉結果與重、補選 

第三十七條    正、副會長選舉結果，同額競選時，投票率應達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且同

意票多於不同意票者始為當選；非同額競選時，投票率應達選舉總人數百分之十，

以獲最高票者當選，得票相同者應進行抽籤決定之，其時程由選委會訂定之。 

學生議員大學部選舉結果，得票數達六十票者為當選；學生議員研究生、境

外生選舉結果，得票數達二十票者為當選；達當選條件者超出該選舉區應選出之

名額時，以候選人得票數較多者依序當選；得票數相同時，由選委會辦理公開抽

籤決定之。  

學生議員各選舉區置保障名額一名，若該選舉區有候選人但無人達當選條件

時，除得票數為零者外，由得票數最高者當選，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學生議會

議員選舉，若該選區無人參選，以致該區無議員產生，則視同棄權。 

第三十八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或被判決當選無效時，選委會應於七日

內公告補選之相關時程。 

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補選以一次為限，若無法產生正副會長，依淡江大學

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十三條規定處理。 

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結果未達席次下限時，選委會應於七日內公告補選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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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學生議會議員選舉補選以一次為限，若無法產生足額席次，依淡江大學學生

會組織章程第五十二條規定處理。 

第六章 罷免 

第一節 罷免案之申覆 

第三十九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之罷免案，應以組為單位被罷免(正、副會長)，由選舉區

選舉人填具意見連署書，以書面向學生評議會具體陳述之。 

學生議會議員之罷免，由該當選人選舉區選舉人填具意見連署書，以書面向

學生評議會具體陳述之。 

第四十條    學生評議會應於受理罷免案後，三日內進行審查、公告准駁。 

第二節 罷免案之限制 

第四十一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員，經其選舉區選舉人數百分之十五以上之

連署；未達連署人數之規定，罷免案不成立。 

第四十二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員就職未滿九十日者，不得罷免。 

罷免案經學生評議會公告駁回後，九十日內不得對同一組當選人提出罷免。 

罷免案凡經提出，不得撤回。 

第三節 罷免案之執行 

第四十三條    罷免案經學生評議會公告成立，應於五日內將理由書送交被罷免人。 

第四十四條    學生評議會應於罷免案公告成立後，三日內成立選委會。 

第四十五條    選委會應於成立七日內公告罷免投票起訖時間、被罷免人資料及罷免理由。 

第四十六條    罷免案之投票，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四十七條    罷免案之投票，應於選委會公告罷免投票起訖時間、被罷免人資料及罷免理

由後十四日內為之。 

第四十八條    被罷免人不得兼任選委會之相關職務。 

第四十九條    罷免選票應在票面上刊印「同意罷免」、「不同意罷免」二欄。 

罷免案之投票人及投票、開票等事項，準用本辦法之有關選舉規定。 

第五十條    罷免案投票結束時，應於當日立即開票。其時間、地點由選委會定之。 

第四節 罷免案之結果 

第五十一條    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員，經其選舉區選舉人數百分之十五以上之

投票；該罷免投票始得有效。未達投票人數之規定，該罷免案無效。 

第五十二條    「同意罷免」票數占總票數二分之一以上，罷免案通過。未達前述標準者，

無效。同意罷免票數與不同意罷免票數相同時，進行第二輪投票；其時程由選委

會定之。 

第五十三條    罷免案經投票後，選委會應於開票完畢三日內公告投票結果。 

第五十四條    罷免案投票通過，被罷免人應自公告日起，解除其職務。罷免案 投票未通過

時，九十日內不得對同一被罷免人提出罷免。 

第七章 附則 

第五十五條    本辦法經議會通過，送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

實施；修正時亦同。 


